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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刘建军 通讯员 唐石
金）近日，结合“心连心、面对面”
为民办实事活动，郴州市苏仙区
司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樊忠营，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霆一行来
到卜里坪街道， 面对面听民声，
心连心化纠纷。

樊忠营一行走访了卜里坪
街道辖区内在建项目，与业主进
行了面对面交流，了解项目实施
过程存在的矛盾困境，对存在较
为尖锐矛盾纠纷的项目建设开
展实地调查走访 ， 引导依法维
权，严防违法上访、非法维权。

随后，樊忠营参观了卜里坪
街道人民调解工作室，他与被聘
为专职人民调解员的基层法律
工作者，共同探讨一桩拖欠农民
工工资纠纷案件的调解过程。他
表示， 要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
坚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

念， 落实“枫桥经验”。将矛盾化
解在事发地， 处理在萌芽中；要
坚持上下一盘棋，及时上报摸排
的矛盾纠纷，对重大疑难矛盾纠
纷， 请示上级政府和司法部门，
全力做好化解稳控工作；要严格
依法治理的要求 ， 严格法定程
序 ，依法开展调解工作 ，充分发
挥社区法律顾问的作用，借助村
组“五老”及乡贤人士力量，做好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力求小
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街道 、难事
不出区 ，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利；要坚持诉调相结合 ，对当事
人存在疑虑的矛盾纠纷，积极引
导开展诉讼维权，对存在困难的
当事人 ，给 予 法 律 援 助 ；要 坚
持开展普法宣传 ，引导广大农
村群众办事依法 、 遇事找法 、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思维 ，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 。

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
体见习记者 刘建军 通讯员
王薇）6 月 9 日，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王雨田担任审判
长，公开开庭审理一起职务犯
罪案件。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肖功员作为第一公诉人
出庭支持公诉。 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及社会各界群众 、被
告人家属 30 余 人旁 听 了 庭
审 。

据悉， 这是今年以来，郴
州市法检 “两长 ”首次同庭履
行职务，审理重大职务犯罪案
件。

公诉机关指控，2010 年至
2021 年，被告人张建勇利用担
任攸县县委常委、 副县长、常
务副县长、株洲市石峰区委书
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
目承揽及推进、 工程款结算、
公司经营等事项上，为株洲市
新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
冬荣等企业或个人谋取利益，
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上述企

业或个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
币共计 711.738 万元， 其中未
遂 52.0531 万元。2011 年 11 月
至 2014 年 12 月 ，被告人张建
勇利用担任攸县县委常委、副
县长、常务副县长等职务上的
便利，伙同他人通过虚构名目
的方式， 套取财政资金共计
人 民 币 21 万 元 据 为 己 有 。
检方提请以受贿罪 、贪污罪

依 法 追 究 张 建 勇 的 刑 事 责
任 。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
相关证据，被告人张建勇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
充分发表了意见，张建勇进行
了最后陈述， 当庭表示认罪、
悔罪，接受司法机关判处。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法检“两长”同庭审理重大职务犯罪案
司法下沉到基层 化解矛盾在一线

各位驾驶员朋友、车主：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郴州支队对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0 月因交通事故、交通违法依法扣留车辆的当事人或车主逾期未处理的涉案车辆进行公告，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请相关当事人或车主速来处理，联系电话 0735-2184192。 公告期满后，我单位将依法处理涉案车辆。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郴州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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